
 

 

 
 

  

 

 

    

 

   

 

 

 

  

 

  

  

   

 

   

  

附 錄  E  
 （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A P P - 4 1）  

《設計手冊：暢通無阻的通道  2 0 0 8》修訂對照表  

（ 2 0 1 7 年 4 月）   

( A )  必 須 遵 守 的 設 計 規 定 ：   

1  扶 手 上 的 觸 覺 點 字 及 觸 覺 資 料 （ 項 目  1）  

2  走 火 通 道 圖 （ 項 目  2）  

3  標 示 洗 手 間 的 觸 覺 點 字 及 觸 覺 標 誌（ 項 目  3 及  4） 

( B )  作 業 範 例 部 分 的 設 計 考 慮 要 點 及 建 議 遵 守 的  

設 計 規 定 ：  

1  暢 通 易 達 洗 手 間 的 電 動 門 （ 項 目  5 至 7）  

2  防 滑 扶 手 （ 項 目  8 至 1 0）  

3  暢 通 易 達 浴 室 及 淋 浴 間 內 的 緊 急 召 援 鐘  

（ 項 目  1 0 及 1 3）  

4  淋 浴 間 扶 手 及 淋 浴 座 椅 的 修 訂 設 計   

（ 項 目  1 0 至 11）  

5  連 接 到 公 共 詢 問 或 服 務 櫃 枱 的 緊 急 警 報 訊 號  

（ 項 目 1 2）  

標 示 無 框 玻 璃 門 的 標 誌 （ 項 目  1 4）  6  

 

7  櫃 枱 ／ 安 裝 在 受 管 制 通 道 的 設 施 ／ 因 通 行 高 度 低  

而 設 置 的 護 欄 的 圓 滑 邊 緣 （ 項 目  1 5）  

8  暢 通 易 達 洗 手 間 的 滑 門 （ 項 目  1 6）  

9  洗 手 間 門 ／ 淋 浴 間 門 與 牆 壁 的 亮 度 對 比  

（ 項 目  1 7）  

1 0  供 行 動 困 難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尿 盆 的 示 位 磚 ／ 塊  

（ 項 目  1 8 及 1 9）  

1 1  洗 手 間 內 的 照 明 度 （ 項 目  2 0 及 2 1）  

1 2  樓 梯 不 採 用 無 豎 板 式 設 計 （ 項 目  2 2）  

1 3  方 向 指 示 磚 ／ 塊 與 牆 壁 的 最 小 淨 空 間 （ 項 目  2 3）  

1 4  視 像 警 報 （ 項 目  2 4 及 2 5）  

1 5  裝 設 垂 直 升 降 台 的 進 一 步 指 引 （ 項 目  2 6 至 3 1）  

1 6  觀 眾 席 設 有 坐 輪 椅 人 士 的 觀 眾 位 置 、 字 幕 顯 示 設   

備 和 為 提 供  “ 口 述 影 像  ” 服 務 而 設 的 房 間  

（ 項 目  3 2 及 3 3）  

1 7  酒 店 、 旅 舍 及 賓 館 客 房 內 的 視 像 門 鈴 （ 項 目  3 4）  

1 8  暢 通 易 達 停 車 位 數 目 （ 項 目  3 5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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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設計手冊：暢通無阻的通道  2008》的修訂 
 

（ 2017 年 4 月） 
 

說 明 ：  

1 1 1 1 已 修 訂  

1 1 1 1 已 刪 除  

@  必 須 遵 守 的 設 計 規 定  

#  作 業 範 例 部 分 的 設 計 考 慮 要 點  

*  作 業 範 例 部 分 的 建 議 遵 守 設 計 規 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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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1 2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1 .圖 1 6 A   @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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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2 .圖 3 2 @   

3 .第 四 章 第  
1 3 分 部
第 6 8 ( 1 )
及 ( 2 )段 
@

鄰 接 公 共 洗 手 間 的 牆 壁 或 門 上，必 須 設

有 觸 覺 點 字 及 觸 覺 標 誌，以 顯 示 洗 手 間

是 供 男 性、女 性 或 無 分 性 別 使 用。標 誌

須 設 於 經 修 飾 地 面 水 平 以 上  9 0 0 毫 米

至 1 5 0 0 毫 米 之 間 。 觸 覺 點 字 的 規 格 見
圖 3 1。

鄰 接 公 共 洗 手 間 的 牆 壁 或 門 上 ， 必 須 設 有 觸 覺 點 字 及

觸 覺 標 誌 ， 以 顯 示 洗 手 間 是 供 男 性 、 女 性 或 無 分 性 別

使 用 。 標 誌 須 設 於 經 修 飾 地 面 水 平 以 上  9 0 0 毫 米 至  
1 5 0 0 毫 米 之 間。觸 覺 點 字 及 觸 覺 標 誌 的 規 格 見 圖  3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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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4 .第 四 章 第  
1 3 分 部
圖 3 1  @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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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5 .第 四 章 第  
1 1 分 部 #

（ 於 A 部 分 ( d )段 後 加 入  ( d a )段 ）  

( d a ) 電 動 門 可 方 便 殘 疾 人 士 ， 而 且 在 安 全 的 角 度 來

說 ， 與 電 動 擺 動 門 相 比 ， 電 動 滑 門 更 為 可 取 。

電 動 擺 動 門 扇 的 擺 動 路 徑 及 裝 置 不 應 構 成 碰 撞

行 人 的 危 險 。 

6 .第 四 章 第  
1 1 分 部 *

（ 於  B 部 分 ( e )段 後 加 入  ( e a )段 ）  

( e a ) 電 動 門 應 按 下 列 要 求 設 計 ：  

( i ) 應 使 用 最 小 尺 寸 為 2 0 毫 米 的 推 板 式 控 制 按

鈕 開 門 或 上 鎖 ；  

( i i ) 該 門 由 開 啟 至 自 動 關 上 之 間 應 相 隔 最 少 1 0 
秒。應 發 出 有 聲 訊 號 提 示 開 門 及 關 門 動 作；  

( i i i ) 應 裝 設 偵 測 裝 置 ， 當 碰 到 任 何 障 礙 物 時 重

新 開 門 。 該 裝 置 應 設 於 經 修 飾 地 面 水 平 以

上 3 0 0毫 米 至 4 0 0毫 米 之 間 ；  

( i v ) 應 在 洗 手 間 內 裝 設 鎖 門 按 鈕 。 緊 急 玻 璃 箱

（ 安 裝 在 洗 手 間 外 經 修 飾 地 面 水 平 以 上  
1 8 0 0毫 米 至  2 0 0 0毫 米 之 間 ） 一 經 啟 動 ， 該
鎖 門 裝 置 應 能 夠 從 外 面 以 人 手 開 啟 。 人 手

開 門 的 最 大 水 平 力 應 符 合 第  1 0分 部 第  4 3段
所 訂 的 規 定 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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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6 .第 四 章 第  
1 1 分 部 *
（ 續 ）   

( v ) 如 在 完 成 關 門 動 作 前 已 按 下 鎖 門 按 鈕 ， 該

門 應 仍 能 上 鎖 ；  

( v i ) 應 發 出 英 語 、 廣 東 話 及 普 通 話 的 有 聲 信

息 ， 提 示 使 用 者 門 已 上 鎖 ；  

( v i i ) 應 在 洗 手 間 內 外 裝 設 由 鎖 門 裝 置 啟 動 的 顯

示 器 ， 顯 示 洗 手 間 正 被 佔 用 ；  

( v i i i ) 應 在 該 門 兩 面 距 離 經 修 飾 的 地 面 水 平 以 上  
8 0 0毫 米 的 位 置（ 從 扶 手 底 部 量 度 ）裝 設 垂
直 扶 手 ， 並 留 下 離 該 門 不 少 於  3 0毫 米 的 手
握 空 間 。 扶 手 的 外 直 徑 應 不 少 於  3 2毫 米 及
不 多 於  4 0毫 米 ， 長 度 不 少 於 6 0 0 毫 米 ；  

( i x ) 該 門 和 其 控 制 按 鈕 ， 應 與 門 框 和 其 周 邊 的

飾 面 有 最 少 3 0 % 的 亮 度 對 比 ；  

( x ) 應 在 停 電 時 提 供 最 少  2 0分 鐘 後 備 緊 急 供
電 ；  

( x i ) 控 制 按 鈕 應 安 裝 在 毗 鄰 門 口 的 牆 壁 ， 以 免

該 門 擺 動 時 妨 礙 使 用 者 。 如 該 門 擺 向 之 處

有 內 部 轉 角 ， 按 鈕 的 位 置 應 距 離 該 房 間 的

內 部 轉 角 最 少  6 0 0毫 米，跟 該 門 的 擺 幅 應 有
最 少 1 0 0 0毫 米 的 淨 距 離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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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6 .第 四 章 第  
1 1 分 部 *
（ 續 ）   

( x i i ) 控 制 按 鈕 應 設 於 經 修 飾 地 面 水 平 以 上 不 少

於 9 0 0毫 米 及 不 多 於  1 2 0 0毫 米 的 位 置 ；  

( x i i i ) 洗 手 間 內 應 分 別 裝 設 並 排 而 列 的 開 門 和 鎖
門 按 鈕 ；  

( x i v ) 控 制 按 鈕 應 提 供 觸 覺 點 字 及 觸 覺 標 記 ， 以
符 合 第  1 9分 部 第  8 0 ( 5 )、 8 0 ( 6 )段 和 圖 2 5 A、 
2 5 B所 訂 的 規 定 ； 以 及  

( x v ) 應 在 洗 手 間 內 毗 鄰 控 制 按 鈕 之 處 ， 提 供 如

何 開 門 和 上 鎖 的 中 文 、 英 文 及 觸 覺 點 字 的

使 用 說 明 。

請 參 考 圖  2 5 A至 2 5 D的 例 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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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7 .第 四 章 第  
1 1 分 部 *
（ 續 ）  

（ 加 入 圖  2 5 A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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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7 .第 四 章 第  
1 1 分 部 *
（ 續 ）  

（ 加 入 圖  2 5 B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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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7 .第 四 章 第  
1 1 分 部 *
（ 續 ）  

（ 加 入 圖  2 5 C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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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7 .第 四 章 第  
1 1 分 部 *
（ 續 ）  

（ 加 入 圖  2 5 D）  

 
 

8 .第 四 章 第  
8 分 部 *  

（ 於  B 部 分 ( d )段 後 加 入  ( e )段 ）  

防 滑  

( e ) 按 照 第 8 分 部 第  2 8 段 提 供 的 扶 手 表 面 應 防 滑 ，
例 如 採 用 幼 紋 面 不 銹 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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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9 .第 四 章 第  
1 1 分 部 *  

（ 於  B 部 分 ( l )段 後 加 入 標 題 及 ( m )段 ）

扶 手  

( m ) 扶 手 表 面 應 防 滑 ， 例 如 採 用 幼 紋 面 不 銹 鋼 。  

1 0 .第 1 2 分
部 B 部
分 *

水 龍 頭 及 調 控 掣 的 理 想 位 置 是 在 浴 缸

的 中 線 和 外 緣 之 間 。

（ B 部 分 的 現 有 規 定 列 為  ( a )段，以 及 加 入  ( b )、( c )、( d )、 
( e )和 ( f )段 ）

水 龍 頭 及 調 控 掣  

( a ) 水 龍 頭 及 調 控 掣 的 理 想 位 置 是 在 浴 缸 的 中 線 和 外
緣 之 間 。

扶 手  

( b ) 扶 手 表 面 應 防 滑 ， 例 如 採 用 幼 紋 面 不 銹 鋼 。  

( c ) 淋 浴 間 應 加 裝 兩 條 垂 直 扶 手 ， 並 符 合 以 下 規 定 ： 

( i ) 長 度 不 少 於  7 5 0 毫 米 ；  

( i i ) 安 裝 在 經 修 飾 的 地 面 水 平 以 上  7 0 0 毫 米 至  8 0 0
毫 米 之 間 （ 從 扶 手 底 部 量 度 ）； 以 及  

(iii) 毗 鄰 淋 浴 座 椅，一 條 設 於 淋 浴 座 椅 旁，另 一 條
設 於 距 離 淋 浴 座 椅 邊 緣 不 多 於  4 5 0 毫 米 的 位

置 （ 見 圖  2 7）。

- 13 - 

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
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1 0 .第 1 2 分
部 B 部
分 *（ 續 ） 

淋 浴 座 椅  

( d )  淋 浴 間 內 的 淋 浴 座 椅 應  4 5 0 毫 米 深 。

暢 通 易 達 浴 室 及 淋 浴 間 內 的 緊 急 召 援 鐘  

( e ) 緊 急 召 援 鐘 的 按 鈕 應 安 裝 在 適 當 的 位 置 ， 使 所 有
用 者 易 於 觸 及 。 當 緊 急 召 援 鐘 啟 動 時 ， 其 聲 音 或

視 像 警 報 訊 號 應 容 易 識 別 ， 讓 浴 室 ／ 淋 浴 間 內 的

人 士 得 到 協 助 。 緊 急 召 援 鐘 的 警 報 鐘 應 安 裝 在 浴

室 ／ 淋 浴 間 外 ， 並 連 接 到 公 共 詢 問 或 服 務 櫃 枱 。  

(f) 緊 急 召 援 鐘 應 配 備 防 水 的 警 報 啟 動 按 鈕 。 按 鈕 應

安 裝 在 浴 缸 或 淋 浴 間 外 的 牆 壁 上 ， 但 應 緊 貼 浴 缸

或 淋 浴 間 ， 並 在 經 修 飾 的 地 面 水 平 以 上  4 0 0 毫 米
至 6 0 0 毫 米 之 間 位 置 。 按 鈕 旁 應 貼 上 一 張 以 中 英
文 及 觸 覺 點 字 書 寫 的 「 緊 急 召 援 」 告 示 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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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1 1 .第 四 章
第 1 2 分
部 圖  2 7   
*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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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1 2 .第 1 7 分
部 A ( b )
段 #

除 在 洗 手 間 或 廁 間 外 安 裝，緊 急 警 報 訊

號 亦 應 連 接 到 有 人 員  2 4 小 時 當 值 的 管
理 員 室 。

除 在 洗 手 間 或 廁 間 外 安 裝 ， 緊 急 警 報 訊 號 亦 應 連 接 到  
1 管 理 員 室 或 第  1 5 分 部 第  7 0 段 規 定 設 置 的 公 共 詢 問
／ 服 務 櫃 台 。  

1 3 .第 四 章
第 1 7 分
部 #

（ 於  A 部 分 加 入  ( c )段 ）

緊 急 召 援 鐘 應 附 有 後 備 供 電 設 備 。  

1 4 .第 四 章
第 1 0 分
部 *

（ 於  B 部 分 ( f )段 後 加 入  ( f a )段 ）

標 示 無 框 玻 璃 門 的 標 誌 應 最 少 包 括 一 條 橫 貼 ， 橫 貼 最

少 1 0 0 毫 米 高，且 與 背 景 有 顏 色 對 比，使 人 易 於 察 覺。
標 誌 （ 包 括 虛 線 或 實 線 、 圖 形 或 公 司 標 誌 等 ） 應 設 置

在 離 經 修 飾 的 內 部 地 面 水 平  9 0 0 毫 米 至  1 5 0 0 毫 米 之 間
的 範 圍 ， 並 應 最 少 覆 蓋 該 範 圍  1 0 %的 玻 璃 面 積 。 如 不
採 用 橫 貼 設 計 ， 其 他 種 類 的 標 誌 仍 應 設 計 成 水 平 橫 放

在 玻 璃 門 。 該 種 標 誌 應 設 置 在 離 經 修 飾 的 內 部 地 面 水

平 9 0 0 毫 米 至  1 5 0 0 毫 米 之 間 的 範 圍，並 應 最 少 覆 蓋 該
範 圍  3 0 %的 玻 璃 面 積 。  

1 5 .第 四 章
第 9 分
部 *

（ 於  B 部 分 ( h )段 後 加 入 標 題 及 ( i )段 ）

圓 滑 邊 緣  

( i ) 櫃 台 或 安 裝 在 受 管 制 通 道 的 設 施 以 及 因 通 行 高

度 低 而 設 置 的 護 欄 應 採 用 圓 滑 邊 緣 設 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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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1 6 .第 1 1 分
部 B ( e )
段 *

洗 手 間 或 水 廁 間 可 安 裝 能 夠 裏 外 開 啟

的 雙 擺 動 門 扇。只 要 不 過 重 或 笨 重，以

致 難 於 推 動 ， 滑 門 設 計 亦 同 樣 可 以 接

受 。

洗 手 間 或 水 廁 間 可 安 裝 能 夠 裏 外 開 啟 的 雙 擺 動 門 扇 。

至 於 滑 門 設 計 ， 只 要 按 照 下 文  ( e a )  ( v i i i )段 所 述 在 門 的
兩 面 裝 上 垂 直 扶 手 ， 且 並 不 過 重 或 笨 重 ， 以 致 難 於 推

動 ， 1 亦 同 樣 可 以 接 受 ， 而 門 須 安 裝 把 手 及 橫 放 扶 手

的 規 定 不 適 用 於 滑 門 。 

1 7 .第 四 章
第 1 1 分
部 *

（ 於  B 部 分 ( h )段 後 加 入  ( h a )段 ）  

( h a ) 洗 手 間 門 ／ 淋 浴 間 門 與 門 框 及 毗 鄰 牆 壁 應 最 少

有 3 0 %亮 度 對 比 。  

1 8 .第 四 章
第 1 1 分
部 *

（ 於  B 部 分 ( m )段 後 加 入 標 題 以 及  ( n )和 ( o )段 ）

示 位 磚 ／ 塊  

( n ) 供 行 動 困 難 殘 疾 人 士 使 用 的 尿 盆 前 面 地 面 應 鋪

設 兩 塊 示 位 磚 ／ 塊，以 方 便 視 障 人 士 使 用（ 詳 見

圖 2 6 A 及 2 6 B）。 

( o ) 示 位 磚 ／ 塊 與 經 修 飾 的 地 面 應 最 少 有  3 0 %亮 度
對 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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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1 9 .  第 四 章  
第 1 1 分
部 *  

（ 加 入 圖  2 6 A 及 2 6 B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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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

2 0 .第 1 6 分
部 B ( a )
段 *

建 築 物 的 公 用 地 方 須 有 不 少 於  1 2 0 勒

克 斯 光 度 的 照 明 度（ 於 經 修 飾 的 地 面 水

平 量 度 ）。

建 築 物 的 公 用 地 方 ， 包 括 洗 手 間 ， 須 有 不 少 於  1 2 0 勒
克 斯 光 度 的 照 明 度 （ 於 經 修 飾 的 地 面 水 平 量 度 ）。  

2 1 .第 1 6 分
部 B ( c )
段 *

在 指 定 地 方 如 樓 梯、走 廊 或 類 似 的 範 圍

內 ， 應 保 持 照 明 度 一 致 。

在 指 定 地 方  1 及 洗 手 間 的 範 圍 內，應 保 持 照 明 度 一 致。  

2 2 .第 7 分
部 A ( f )
段 #

樓 梯 的 尺 寸 必 須 設 計 寬 闊，例 如：建 議

採 用 比 較 寬 闊 的 踏 板，以 及 設 計 較 短 的

行 走 距 離，並 且 應 避 免 採 用 無 豎 板 式 設

計 。

樓 梯 的 尺 寸 必 須 設 計 寬 闊 ， 例 如 ： 建 議 採 用 比 較 寬 闊

的 踏 板 ， 以 及 設 計 較 短 的 行 走 距 離 ，  1 不 得 採 用 無 豎

板 式 設 計 。  

2 3 .第 四 章
第 4 分
部 *

（ 於  B 部 分 ( c )段 後 加 入 標 題 及 ( d )段 ）

方 向 指 示 磚 ／ 塊  

( d ) 觸 覺 引 路 帶 的 方 向 指 示 磚 ／ 塊 與 障 礙 物 的 最 小 淨
空 間 應 保 持 以 下 距 離 ：

通 道 淨 闊 度  最 小 淨 空 間   
1 0 5 0 毫 米 至 不 多 於  1 2 0 0 毫 米   3 5 0 毫 米   
1 2 0 0 毫 米 至 不 多 於  1 3 5 0 毫 米   4 5 0 毫 米   
1 3 5 0 毫 米 至 不 多 於  1 5 0 0 毫 米   5 0 0 毫 米   

1 5 0 0 毫 米 或 以 上   6 0 0 毫 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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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2 4 .第 五 章
第 5 . 2 . 3  
( b )段 @

《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所 規 定 的 視

像 警 報，不 適 用 於 走 火 樓 梯，包 括 與 走

火 樓 梯 相 連 的 防 煙 廊 及 下 列 地 方 ：

《 建 築 物 消 防 安 全  1 守 則 》 所 規 定 的 視 像 警 報 ， 不 適
用 於 走 火 樓 梯 ， 包 括 與 走 火 樓 梯 相 連 的 防 煙 廊 及 下 列

地 方 ：  

2 5 .第 五 章
第 5 . 2
段 *

（ 於  A 部 分 後 加 入  B 部 分 ）  

B . 建 議 遵 守 的 設 計 規 定

如 有 聽 力 受 損 人 士 必 須 在 第  5 . 2 . 3 ( b )段 載 列 的 地
方 獨 自 工 作 ， 該 等 地 方 亦 須 提 供 視 像 警 報 ， 設 計

作 住 宅 用 途 的 地 方 除 外 。  

2 6 .第 五 章
第 5 . 5 B  
( a ) ( i i )
及 ( i i i )
段 *

門 

( i ) 門 口 淨 闊 度 不 得 少 於  9 0 0  毫 米 ；  

( i i ) 單 門 或 雙 門 設 計 ；

平 台 面 積  

( i i i )最 少 須 為  11 0 0 毫 米 （ 闊 ） x 1 4 0 0
毫 米 （ 深 ）；

自 動 門 

( i ) 門 口 淨 闊 度 不 得 少 於  9 0 0  毫 米 ；  

( i i ) 單 門 或 雙 門 設 計 ， 門 的 動 能 不 應 超 逾  1 0 焦 耳 ；

平 台 面 積  

( i i i ) 最 少 須 為  11 0 0 毫 米 （ 闊 ） x 1 1 5 0 0 毫 米 （ 深 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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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2 0 1 5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2 7 .第 五 章
第 5 . 5   
B ( a ) ( v i )  
段 *  

控 制   

( v i ) 垂 直 升 降 台 的 按 鈕 及 緊 急 警 號 按
鈕 必 須 遵 照 第  1 9 分 部 第  8 0 ( 1 ) 至 
8 0 ( 8 )段 及  8 0 ( i )和 8 0 ( i i )段 的 規 定；

控 制  

( v i ) 垂 直 升 降 台 的 按 鈕 及 緊 急 警 號 按 鈕 應 遵 照 第  
1 9 分 部 第  8 0 ( 1 )至 8 0 ( 8 )段 及  8 0 ( i )和 8 0 ( i i )段 的
規 定 。 至 於 設 有 自 動 擺 動 門 扇 的 垂 直 升 降

台，位 於 入 口 一 面 的 控 制 按 鈕 應 符 合 第  1 1 分 部  
B 部 分  ( e a ) ( x i ) 段 的 要 求 。 押 動 開 關 按 鈕  
( h o l d - t o - r u n  b u t t o n )的 尺 寸 不 應 少 於  5 0 毫 米 ；  

( v i A ) 垂 直 升 降 台 應 可 由 持 公 用 匙 的 使 用 者 自 行 操

作 ；  

( v i B ) 垂 直 升 降 台 所 有 入 口 均 應 裝 設 召 喚 按 鈕 及 閉 路

電 視 。 召 喚 按 鈕 應 可 啟 動 對 講 機 及 視 像 通 訊 裝

置 ， 以 便 使 用 者 向 管 理 員 室 或 第  1 5 分 部 第  7 0
段 規 定 設 置 的 公 共 詢 問 或 服 務 櫃 枱 求 助 ；  

2 8 .第 五 章
第 5 . 5  
B ( a )  
( v i i i )
段 *

扶 手 杆  

( v i i i ) 應 在 升 降 台 沒 有 其 他 入 口 的 兩 側
及 後 面 ， 離 造 好 地 面  9 0 0 毫 米 之
處 ， 安 裝 符 合 第  8 分 部 第  2 8 ( 3 )
及 ( 4 )段 所 規 定 的 扶 手 杆 ；

扶 手 杆  

( v i i i ) 應 在 升 降 台 的 兩 側 及 後 面 （ 升 降 台 的 門 除

外 ），離 經 修 飾 的 地 面 水 平  9 0 0 毫 米 處，安 裝

符 合 第  8 分 部 第  2 8 ( 3 )及 ( 4 )段 所 規 定 的 扶 手
杆。扶 手 杆 與 控 制 按 鈕 的 垂 直 距 離 不 應 少 於  1 0 0
毫 米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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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2 0 1 5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2 9 .第 5 章
第 5 . 5  
B ( a )  
( x i i )段 *

層 站  

( x i i ) 垂 直 升 降 台 每 個 樓 層 的 入 口，最

好 與 所 有 其 他 樓 層 的 入 口 處 於

相 反 方 向 或 位 於 相 對 彼 此  9 0 °
的 位 置，以 免 輪 椅 須 背 向 駛 出 升

降 台。這 項 要 求 並 不 適 用 於 設 置

橫 向 滑 行 或 擺 動 式 的、電 動 及 自

動 開 關 的 門 的 垂 直 升 降 台。自 動

門 的 動 能 不 應 大 於  1 0 焦 耳 。  

( x i i )（ 於  2 0 1 7 年 4 月 廢 除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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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2 0 1 5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

3 0 .第 5 章
第 5 . 5  
B ( a )段
及 圖  4 5  
* 

( a ) 如 因 客 觀 環 境 而 不 能 提 供 載 客 升

降 機 或 斜 道 ， 裝 設 自 動 垂 直 升 降

台 會 是 合 理 的 替 代 設 施 ， 以 幫 助

坐 輪 椅 人 士 。 垂 直 升 降 台 應 符 合

下 列 規 格 （ 見 圖  4 5）： 

( a ) 如 因 客 觀 環 境 而 不 能 提 供 載 客 升 降 機 或 斜 道，裝

設 自 動 垂 直 升 降 台 會 是 合 理 的 替 代 設 施，以 幫 助

坐 輪 椅 人 士 。 垂 直 升 降 台 應 符 合 下 列 規 格 ：

圖 4 5（ 於  2 0 1 7 年 4 月 廢 除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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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3 1 .第 五 章
第 5 . 5  
B ( a )段 
*

（ 於  B 部 分 ( x i i )段 後 加 入  ( x i i i )段 ）

業 主 的 承 諾  

( x i i i ) 業 主 應 承 諾 提 供 優 質 的 管 理 和 保 養 服 務 ， 以 促

使 升 降 台 維 持 穩 定 運 作 。 升 降 台 應 在 處 所 開 放

期 間 維 持 服 務 ， 並 在 處 所 關 閉 期 間 安 排 定 期 檢

修 。  

3 2 .第 四 章
第 1 分
部 *

（ 於  B 部 分 ( f )段 後 加 入  ( g )、 ( h )和 ( i )段 ）  

( g ) 如 觀 眾 席 設 有 不 多 於  8 0 0 個 固 定 座 位 ， 應 在 觀
眾 位 置 設 有  8 個 輪 椅 位。如 觀 眾 席 設 有 多 於  8 0 0
個 固 定 座 位 ， 則 每 額 外  4 0 0 個 固 定 座 位 應 設 有  
4 個 輪 椅 位 ， 而 餘 數 不 足  4 0 0 個 固 定 座 位 ， 亦
應 設 有  4 個 輪 椅 位 。  

( h ) 應 在 適 當 位 置 裝 設 字 幕 顯 示 設 備 。  

( i ) 應 設 有 可 觀 賞 演 出 的 房 間 ， 以 便 為 視 力 受 損 人

士 提 供 “ 口 述 影 像 ” 服 務 。  

3 3 .第 四 章
第 1 分
部 B ( d )
段 *

觀 眾 席 間 須 裝 設  2 至 3 行 可 拆 卸 座 椅，
以 便 大 批 出 席 特 別 活 動 的 輪 椅 人 士 使

用 。

暢 通 易 達 的 觀 眾 席 應 裝 設  1 可 拆 卸 座 椅 ， 以 便 大 批 出
席 特 別 活 動 的 輪 椅 人 士 使 用。如 觀 眾 席 設 有 不 多 於  8 0 0
個 固 定 座 位，應 裝 設 足 夠 容 納  1 6 個 輪 椅 位 的 可 拆 卸 座
椅。如 觀 眾 席 設 有 多 於  8 0 0 個 固 定 座 位，則 每 額 外  4 0 0
個 固 定 座 位 應 裝 設 足 夠 容 納  8 個 輪 椅 位 的 可 拆 卸 座

椅 ， 而 餘 數 不 足  4 0 0 個 固 定 座 位 ， 亦 應 裝 設 足 夠 容 納  
8 個 輪 椅 位 的 可 拆 卸 座 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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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目  2 0 0 8 年 的 版 本  修 訂   

3 4 .第 四 章
第 2 分
部 *

圖 2 展 示 典 型 客 房 的 平 面 布 局 圖 ， 圖  
2 7 展 示 典 型 浴 室 及 淋 浴 間 的 例 子 。

（ 於  B 部 分 ( a )段 後 加 入  ( b )段 ）  

( a ) 圖 2 展 示 典 型 客 房 的 平 面 布 局 圖，圖  2 7 展 示 典 型
浴 室 及 淋 浴 間 的 例 子 。  

( b ) 每 1 0 0 間 客 房（ 不 足  1 0 0 之 數 作  1 0 0 計 算 ），當 中
最 少  2 間 （ 非 暢 通 易 達 客 房 ） 應 在 當 眼 的 位 置 安
裝 視 像 門 鈴。住 客 可 方 便 地 開 關 視 像 門 鈴 的 功 能。  

3 5 .第 四 章
第 3 分
部 *

（ 於  B 部 分 ( b )段 後 加 入  ( c )段 ）  

( c ) 應 按 以 下 所 示 提 供 暢 通 易 達 停 車 位 ：

地 段 內 的 停 車 位 總 數  暢 通 易 達 停 車 位 數 目   
1 - 2 5   1  

2 6 - 5 0   2  
5 1 - 1 0 0   3  

每 額 外 增 加  1 0 0 個 停
車 位 （ 不 足  1 0 0 之 數
作 1 0 0 計 算 ）   

1 個 額 外 停 車 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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